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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01/2021_2022__E5_9B_BD_

E5_AE_B6_E5_B7_A5_E7_c80_301644.htm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

员会令（第54号） 为贯彻落实《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

规划纲要（2006-202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

个五年规划纲要》和《国家自主创新基础能力建设“十一五

”规划》，加强和规范国家工程实验室建设与运行管理，特

制定《国家工程实验室管理办法（试行）》，经国家发展和

改革委员会主任办公会讨论通过，现予公布，自2007年9月1

日起施行。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马凯 二七年七月二

十三日国家工程实验室管理办法（试行）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科技规划纲要增强自主创

新能力的决定》，落实《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

要（2006－2020年）》和《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

年规划纲要》，促进产业技术进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科学技术进步法》等法律法规，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

所称国家工程实验室是为提高产业自主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

力，突破产业结构调整和重点产业发展中的关键技术装备制

约，强化对国家重大战略任务、重点工程的技术支撑和保障

，依托企业、转制科研机构、科研院所或高校等设立的研究

开发实体。 第三条 国家工程实验室的主要任务：开展重点产

业核心技术的攻关和关键工艺的试验研究、重大装备样机及

其关键部件的研制、高技术产业的产业化技术开发、产业结

构优化升级的战略性前瞻性技术研发，以及研究产业技术标

准、培养工程技术创新人才、促进重大科技成果应用、为行



业提供技术服务等。 第四条 国家工程实验室的建设目标：建

立先进的产业技术研发试验设施，形成具有行业领先水平、

结构合理的创新团队，构建长效的产学研合作机制，成为应

用研究成果向工程技术转化的有效渠道、产业技术自主创新

的重要源头和提升企业创新能力的支撑平台。 100Test 下载频

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